附件3

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种业创新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一、年度绩效目标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根基。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进一步加强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本年度主要实现的预期目标是完成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试验，审定品种130个以上；完成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240万斤；转基因成分检验检测200份以上；开展农作物种子样品质量常规检验检测200份以上；支持“强种贷”业务，为种业企业贷款提供贷款贴息6家以上；开展作物种质资源鉴定改良应用，筛选目标性状突出的优异新种质，挖掘优异基因位点和开发功能性分子标记；建设品种筛选展示示范基地20个以上，筛选推广优异大品种；新审定品种展示跟踪评价500个次以上；加大种子市场监管，净化种业市场。
二、支持对象及内容

支持对象为厅本级、种子生产企业、种子检验机构、品种参试单位、品种审定主持单位、科研院（校）、直属事业单位、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及有关市县农业农村局等。实施方向主要包括省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及种业振兴监管宣传，开展年度农作物新品种审定试验和展示示范评价，加强种业监管和种子质量检验检测，开展种质资源挖掘鉴定改良，继续支持“强种贷”业务，为种子企业做大做强提供资金需求，对在高产品种竞赛中评选出的高产自育品种给予奖补。
三、支持方式及标准

（一）厅本级项目。一是省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按程序确定优势种子企业储备，承储单位按照储备合同，做好种子生产、收购、运输、加工、储存、检验及入库等工作，保障救灾备荒种子240万斤。二是加强种业管理。有效推进种业监管治理、种业推广示范、种质资源挖掘鉴定改良等管理工作。用于筛选展示示范基地验收、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审计验收、相关工作专家评审、春季种子市场检查、夏季制种田检查、冬季种子入库质量检查抽取种子样品质量检测等。
（二）省农科院项目。一是转基因成分检验检测。完成种子质量常规监督抽查及全省参加区域试验的玉米、水稻、大豆等品种样品的转基因检验检测任务。二是受委托承担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试验、检测鉴定等相关工作。承接检测鉴定任务，承担水稻和大豆DNA指纹检测、玉米和大豆品质分析、部分参试品种抗病性鉴定、水稻耐盐碱性鉴定、水稻冷害鉴定工作。完成承担部分玉米、水稻、大豆、小麦品种筛选试验、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共30组试验）工作。制定试验方案，收集试验用种并分拣、编码及分发；指导落实田间试验并定期开展督查及指导，评价试验质量及参试品种表现；收集、整理并汇总试验数据，组织专家分析试验数据、审定品种。

（三）种子管理能力技术支撑项目。一是开展农作物样品质量常规检验检测，包括支持省、市、县级种子检测机构能力提升，保障检验检测费用、实验费用、实验室用品、易耗品、药品、常用仪器设备采购及维护等。二是新品种审定试验。按要求组织落实玉米、水稻、大豆、小麦等品种筛选试验、区域试验、生产试验、水稻纯度试验；对区域试验玉米品种开展DNA指纹检测；对参试品种进行抗病性鉴定；对水稻品种进行品质检测分析。要制定特用玉米试验方案，收集试验用种并分拣、编码、分发；评价试验质量及参试品种表现；收集、整理并汇总试验数据；会商评审，组织开展试验监督检查，组织专家对试验质量及参试品种进行会商评价，推荐优良品种，对完成试验品种开展初审和终审。三是新品种展示示范评价。在玉米、水稻、大豆、高粱等农作物相应的代表区域落实10至13个展示示范基地，展示示范新审定品种并开展跟踪评价。

（四）实施“强种贷”项目。扶优做强种业企业，加快培育市场急需的突破性新品种提供资金需求。贷款贴息补贴用于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2025年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省级种子企业提供贷款贴息补贴，贴息比例为贷款利率的40%。

（五）建设品种筛选展示示范基地项目。项目实施单位要做好品种征集并不少于规定的数量，在作物关键生育期和收获期组织开展集中观摩3次以上，每次不少于50人，切实抓好展示示范品种的鉴评工作，筛选出高产类型和耐盐碱作物品种。

（六）突破性品种后补助项目。对在2025年高产品种竞赛活动中评选出的玉米、水稻、大豆的高产自育新品种，给予一次性后补助。

（七）作物种质资源鉴定改良应用项目。筛选出玉米、水稻、大豆等种质资源进行基因型鉴定，选择适宜寒地区域特色的种质资源进行多年多点的高产、优质、耐密、耐盐碱、宜机收等生产急需性状的精准鉴定，筛选目标性状突出的高产优质抗逆玉米、水稻、大豆及特色作物的优异新种质，挖掘优异基因位点和开发功能性分子标记。

四、实施要求

（一）组织项目验收。各项目实施单位自行组织验收，并将验收材料报农业农村厅备案。品种筛选展示示范基地由省农业农村厅进行验收，项目实施单位对照任务书要求，在任务完成后及时准备好验收相关材料。

（二）抓好项目过程管理。保障项目实施规范有序，市县有关项目执行月调度工作机制，每月15日前向省农业农村厅报送进展情况，并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项目管理平台及时填报实施进度和资金兑付有关情况。

（三）明确资金使用要求。资金使用要符合《吉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和规定，不得提取管理费用和列支间接经费，不得列支与项目无关的事项。

五、监管措施

（一）开展执行情况调度。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制定实施方案，熟知项目执行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按要求分别于7月10日、11月20日前上报项目执行进度报告。

（二）开展项目总结和绩效评价。项目实施期结束后，项目实施单位要全面总结分析项目执行情况、存在问题并提出有关建议，形成总结报告；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任务完成情况、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形成绩效报告，于12月10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三）评价考核结果运用。根据年末评价考核情况，对未完成绩效目标任务的项目资金予以核减或收回，在明年实施时，严控相关项目申报。

联系人：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陈亦藏，联系电话：0431-88910588，18943920226。


